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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 

 
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其已議決將本公司財政年度結算日由十二月三十一日更改為三月三十一日。 
 
 
香港華人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其已議決將本公司財政年度結算日

由十二月三十一日更改為三月三十一日（「更改」）。因此，本公司下一個財政年度結算日將為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而本公司下次刊發之經審核財務報告書將涵蓋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

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期間。 
 
由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下之會計準則當前之變動將對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

生效（「新會計準則」），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安排各海外被投資公司因應新會計準則之實施而作

出匯報，以編製其年度賬目。由於更改，本公司將於自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採納新

會計準則。 
 
就董事會所知及所信，預期更改不會對本公司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亦無任何其他就此更改而須

讓本公司股東知悉之重大事宜。 
 
在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後，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或之前公佈並刊發其第二份自二零

一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以及於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公佈並刊發其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五

個月期間之經審核末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香港華人有限公司 
 秘書 
 侯達光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李棕先生（主席）、李聯煒先生（行政總裁）及許起予先生；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陳念良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卓盛泉先生、容夏谷先生及 
徐景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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